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bookmark: _GoBack]-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04175223]一、政策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4175224]（一）政策概况
1.政策背景
为加快推进青岛市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工作，青岛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市交通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发〔2024〕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环资〔2024〕1104号）、《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的通知》（交规划发〔2024〕62号）、《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4〕90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24〕44号）有关要求，结合青岛市实际情况,制定了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
2.政策主要内容
根据车型种类、使用年限等分类引导和鼓励国三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倡导购置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的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并给予不同额度的资金补贴。
（1）补贴对象
使用年限剩余1年以上的青岛市营运国三柴油货车车主；提前报废货车或提前报废货车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货车；青岛市道路运输企业（个体工商户）新购《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中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标准的新能源货车。
（2）补贴标准
按照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4〕90号）执行，具体补贴标准如下：
提前报废老旧营运柴油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提前报废时间
	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型
	满1年（含）不足2年
	1.0

	
	满2年（含）不足4年
	1.8

	
	满4年（含）以上
	2.5

	重型
	满1年（含）不足2年
	1.2

	
	满2年（含）不足4年
	3.5

	
	满4年（含）以上
	4.5


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须先淘汰旧车）：
	车辆类型
	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
货车补贴标准（万元/辆）
	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
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型
	2.5
	3.5

	重型
	2轴
	4.0
	7.0

	
	3轴
	5.5
	8.5

	
	4轴及以上
	6.5
	9.5


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标准为3.5万元/辆。
3.组织实施情况
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组建成立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专班 （以下简称“市工作专班”），市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交通局，统筹协调本次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工作。
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工作，负责汇总各区（市）符合条件的申请信息，提出资金金额并提报用款计划，按规定拨付资金，负责淘汰车辆营运手续注销和淘汰数据汇总工作，负责向社会公告联合办公窗口地址、咨询电话等信息。
公安部门做好报废车辆审核、确定车辆类别、核定报废期限及报废原因等相关材料，办理报废机动车注销登记手续并出具《机动车注销证明书》。
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资金分配情况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根据市交通运输局提出的审核结果和资金安排建议，按程序下达资金用款计划。
商务部门强化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管理，明确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单；鼓励企业增设回收网点，提供便民服务。
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根据“两新”专班《关于做好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分配调整的函》，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最终支持资金10,559.50万元（中央、青岛市两级财政按照8.5:1.5分担），其中中央资金8,954.50万元、青岛市资金1,605.00万元，历次拨付/调整情况按照时间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拨付/调整
	中央负担
	青岛市负担

	2024年8月30日
	6,420.00
	5,457.00
	963.00

	2024年9月30日
	4,280.00
	3,638.00
	642.00

	2025年2月24日
	-140.50
	-140.50
	-   

	合计
	10,559.50
	8,954.50
	1,605.00


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实际兑付资金10,559.5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其中中央资金8,954.50万元、青岛市资金1,605.00万元，按照区（市）及补贴类型进行分类列示如下：
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
各区（市）资金兑付情况表
单位：万元
	区（市）
	兑付资金

	市南区
	35.60

	崂山区
	70.60

	市北区
	325.10

	李沧区
	1,783.10

	西海岸新区
	3,015.80

	城阳区
	975.80

	即墨区
	652.30

	莱西市
	1,209.80

	平度市
	1,385.20

	胶州市
	1,106.20

	合计
	10,559.50


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
各类补贴资金兑付情况表
单位：万元
	补贴类型
	兑付资金

	提前报废老旧营运柴油货车
	2,915.10

	报废更新老旧营运柴油货车
	7,535.90

	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
	108.50

	合计
	10,559.50


[bookmark: _Toc204175225]（二）政策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
通过对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的车主分档予以补贴，降低我市营运柴油货车中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货车数量。
2.主要指标
根据关于印发《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青交运管〔2024〕4号），市交通局设置了如下主要指标：
产出类：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数量≧1252辆、2024年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数量≧451辆、2024年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数量≧301辆、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的《道路运输证》办理比例100%、补贴资金支出合规率100%、补贴资金支付及时率100%。
效益类：降低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比例≤2.03%。
[bookmark: _Toc204175226]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204175227]（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通过对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制定、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对政策实施中存在的政策制定、实施、效果等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以便对财政资金的政策安排使用提出改进建议。通过开展政策性评价，促进单位提升政策管理工作水平，强化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
2.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为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
3.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等三个方面内容。
[bookmark: _Toc204175228]（二）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1.评价重点
（1）政策内容是否明确、全面。
（2）关注政策支出发放及时性。
（3）关注政策延续性及完善程度。
（4）关注服务对象满意程度。
（5）关注政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2.评价指标体系
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3个维度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聚焦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具体评价指标的权重赋分。
（1）政策制定。分值权重10%。指标包括政策设立、政策目标、资金安排3个方面。评价内容主要包括设立依据充分性、设立程序规范性、目标合理性、政策支出标准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等。
（2）政策实施。分值权重30%。指标包括资金管理、保障机制2个方面。评价内容主要包括资金到位保障、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规范性、政策制度健全性、政策执行监管等。
（3）政策效果。分值权重60%。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8个方面。
4.评价标准
本次政策评价总分值为100分，其中政策制定10分，政策实施30分，政策效果60分。参照《青岛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青财绩〔2023〕5号），本次绩效评价等级划分为四档:
评分90（含）-100分为优；
评分80（含）-90分为良；
评分60（含）-80分为中；
评分0-60分为差。
[bookmark: _Toc204175229]（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1.评价工作组人员及分工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担，负责收集资料、制定方案、撰写报告等。同时聘请外部专家参与，对本次绩效评价发表独立意见。具体人员分工详见附件4。
2.组织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对接需求。对接市财政局、市交通局相关业务处室，通过座谈，了解政策基本情况，明确评价目的和重点、时限要求等。
成立评价工作组。根据被评价政策特点，选取外部专家，组成评价工作组，学习政策实施的背景和内容，会商评价思路，列明需部门提供的评价资料清单。
（2）组织评价阶段
收集绩效评价信息。收集、梳理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的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预算安排及执行等情况。
编制绩效评价方案。根据绩效评价要求和政策基本情况，制定绩效评价方案，包括政策基本概况、评价工作安排、社会调查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征求市交通局意见后组织实施。
（3）现场评价阶段
现场评价。按照“不低于具体政策实施单位数量的30%、政策资金预算总额的60%”的选点原则，对市交通局提供的1,699份补贴申报资料随机抽查，查看是否存在超范围、超标准发放等问题，共抽取1,430份补贴申报资料进行核查，抽查数量比例为84.17%，抽查补贴总额为8,978.90万元，抽查金额比例为85.03%。
社会调查。采用电话问卷方式，对领取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货车车主进行调查，从政策宣传、政策细化程度、政策实施、政策改进等方面综合考察被调查对象对政策的满意程度。本次评价随抽取了374位领取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货车车主进行电话问卷，共收回262份有效问卷，仅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车主满意度为93.71%，报废并更新老旧营运货车车主满意度为98.28%，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车主满意度为99.68%，具体调查数据、分析过程和受益对象反映的问题等详见附件3。
（4）报告形成阶段
报告撰写。内容主要包括政策概况、评价工作基本情况、总体绩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意见建议及附件等。
报告修改完善。将评价报告提交市财政局和市交通局征求意见，根据有效意见修改完善，出具最终报告。
3.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比较法、成本效益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对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实施效果和继续实施的必要性进行评价论证。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政策特点，工作组主要采取现场抽查、社会调查的方式开展。
[bookmark: _Toc204175230]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根据评价情况，结合专家意见，评价组对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进行了综合分析，并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三个维度对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进行了评价，评价得分91.26分（评分情况详见附件1），评价结果为“优”。得分情况见下表：
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10
	9.50
	95.00%

	政策实施
	30
	30.00
	100.00%

	政策效果
	60
	51.76
	86.26%

	合计
	100
	91.26
	91.26%


[bookmark: _Toc203829344][bookmark: _Toc204175231]（一）政策制定。指标分值10分，得分9.5分，得分率95%。
本项政策根据《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4〕90号）等要求设立，同时制定了补助标准及审核、发放流程，目的是为了大幅度降低青岛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数量，政策目标较为明确清晰，但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1.政策设立。指标分值3分，得分3分。包括设立依据充分性和设立程序规范性2个三级指标。
（1）“设立依据充分性”指标分值1.5分，得分1.5分。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4〕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环资〔2024〕1104号）、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关于印发青岛市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发改环资〔2024〕269号）等相关文件，市交通局制定了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并组织实施，政策设立依据充分，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2）“设立程序规范性”指标分值1.5分，得分1.5分。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政策根据中央和省级相关政策要求及标准制定，按程序申请设立，设立程序规范，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2.政策目标。指标分值2分，得分1.5分，扣减0.5分。包括目标合理性1个三级指标。
（1）“目标合理性”扣减0.5分。主要原因为：个别产出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与目标值相差较大，合理性不足，按照评价标准扣0.5分。
3.资金安排。指标分值5分，得分5分。包括政策支出标准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2个三级指标。
（1）“政策支出标准科学性”指标分值2.5分，得分2.5分。根据按照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4〕90号）等相关配套文件，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政策，政策设立依据充分，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分值2.5分，得分2.5分。政策已制定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未发现不合规不合理情况，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bookmark: _Toc204175232]（二）政策实施。指标分值30分，得分30分，得分率100.00%。
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由中央及地方按照85：15投入配套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并由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组建工作专班，对补贴申报资料进行联合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补贴发放，实施过程监管有力，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1.资金管理。指标分值12分，得分12分。包括资金到位保障、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规范性3个三级指标。
（1）“资金到位保障”指标分值3分，得分3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环资〔2024〕1104号）等文件要求，补贴资金由中央、青岛市两级财政按照8.5:1.5分担，青岛市级财政已按政策要求投入配套资金并落实到位，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2）“预算执行率”指标分值3分，得分3分。政策计划安排资金10,559.50万元，实际兑付资金10,559.5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3）“资金使用规范性”指标分值6分，得分6分。经评价，政策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资金管理办法及财务管理规定，未发现不合规使用现象，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2.保障机制。指标分值18分，得分18分。包括政策制度健全性和政策执行监管2个三级指标。
（1）“政策制度健全性”指标分值8分，得分8分。市交通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政策，并牵头制定《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等，制度健全，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2）“政策执行监管”指标分值10分，得分10分。市交通局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备、项目资料及时归档、项目实施条件落实到位，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bookmark: _Toc204175233]（三）政策效果。指标分值60分，得分51.76分，得分率86.26%。
调研结果显示，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宣传到位，政策具体内容及申请流程清晰、补贴申请流程明确，各部门之间协调通畅，补贴资金发放及时，货车车主满意度较高。
1.政策产出。指标分值24分，得分17.78分，扣减6.22分。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4个三级指标。
（1）数量指标。指标分值5分，得分3.98分，扣减1.02分。包括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完成率、2024年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完成率和2024年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完成率3个四级指标。
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完成率。指标分值2分，得分1.98分，扣减0.02分。主要原因为：市交通局2024年度计划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801辆，实际提前报废货车799辆，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799/801×100%=99.75%，按照评价标准扣1.25%权重分，得1.98分。
2024年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完成率。指标分值2分，得分2分。市交通局计划2024年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451辆，实际提前报废货车869辆，2024年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869/451×100%=192.68%，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2024年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完成率。指标分值1分，得分0分，扣减1分。市交通局计划2024年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301辆，实际新购货车31辆，2024年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31/301×100%=10.30%，按照评价标准不得分。
（2）质量指标。指标分值10分，得分7.8分，扣减2.2分。包括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补贴审核合规率、2024年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补贴审核合规率和2024年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审核合规率3个四级指标。
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补贴审核合规率。指标分值4分，得分3.8分，扣减0.2分。主要原因为根据对市交通局提供的老旧营运货车补贴申报资料的核查情况，共发现1例未按文件要求进行审核：《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填写不规范1例：鲁BB3572（未填写车辆信息），按照评价标准扣5%权重分，得3.8分。
2024年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补贴审核合规率。指标分值4分，得分2分，扣减2分。主要原因为根据对市交通局提供的老旧营运货车补贴申报资料的核查情况，共发现10例未按文件要求进行审核：补贴申报资料缺失5例：鲁B29567D、鲁B29878D、鲁B28818D、鲁B38788D、鲁B03189D等5辆车为新购新能源车辆，未提供完税证明；《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填写不规范5例：鲁BL0735、鲁BY3028、鲁BJ1292、鲁UD9665、鲁UW2735，共涉及补贴资金53.30万元，按照评价标准不得分。
2024年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审核合规率。指标分值3分，得分3分。根据对市交通局提供的老旧营运货车补贴申报资料的核查情况，未发现审核违规情况，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3）时效指标。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包括补贴资金核发及时率1个四级指标。
补贴资金核发及时率。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根据对市交通局提供的老旧营运货车补贴申报资料的核查情况，补贴资金进入资金核发环节及时，未出现逾期情况，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4）成本指标。指标分值5分，得分2分，扣减3分。包括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政策执行情况1个四级指标。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政策执行情况。指标分值5分，得分2分，扣减3分。主要原因为根据对市交通局提供的老旧营运货车补贴申报资料的核查情况，共发现6例未按成本补贴标准进行补贴的车辆，分别为：鲁BV7850、鲁BT0270、鲁BA5772、鲁BQ1765、鲁BV0731、鲁US7539，共涉及补贴资金23.30万元，按照评价标准不得分。
2.政策效益。指标分值36分，得分33.98分，扣减2.02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5个三级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分值4分，得分3.84分，扣减0.16分。包括拉动市国六排放标准货车和新能源营运货车消费比1个四级指标。
拉动市国六排放标准货车和新能源营运货车消费比。指标分值4分，得分3.84分，扣减0.16分。主要原因为根据对青岛市各区（市）上报的销售额进行统计，报废更新国六货车/新购新能源冷链货车销售额共计2.15亿，补贴金额共计0.43亿，拉动市国六排放标准货车和新能源营运货车消费比=0.43亿：2.15亿=1：4.96，即每一元财政资金拉动市国六排放标准货车和新能源营运货车（含新能源冷链货车）销售额为4.96元，按照评价标准扣4%权重分，得3.84分。
（2）社会效益。指标分值6分，得分6分。包括市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比例降低率1个四级指标。
市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比例降低率。指标分值6分，得分6分。根据交通局提供的国三货车报废数量资料等，市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比例降低率=实际市国三营运柴油货车降低数量/计划市国三营运柴油货车降低数量=1668/1252=133.23%，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3）生态效益。指标分值8分，得分8分。包括道路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减少量和柴油货车二氧化碳排放减少量2个四级指标。
道路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减少量。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根据统计测算结果，污染物排放量按吨计算：CO污染物排放减少量=359.41-143.87=215.53吨；HC污染物排放减少量=32.93-8.45=24.48吨；Nox污染物排放减少量=1023.85-309
.03=714.82吨；PM2.5污染物排放减少量=31.23-1.77=29.47吨；PM10污染物排放减少量=34.70-1.96=32.74吨，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柴油货车二氧化碳排放减少量。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根据统计测算结果，柴油货车二氧化碳排放减少量=6.52
-0=6.52万吨，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4）可持续影响。指标分值8分，得分6.4分，扣减1.6分。包括政策延续性和政策完善度2个四级指标。
政策延续性。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市交通局针对政策已制定工作流程，并形成工作总结，具有延续性的成果。。
政策完善度。指标分值4分，得分2.4分，扣减1.6分。主要原因为根据交通局提供的政策实施方案以及对老旧营运货车补贴申报资料的核查情况，共发现4处待完善的情况：报废车辆未要求提供《道路运输证》，仅提供《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若其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无法证明其符合补贴标准；新购车辆未要求其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要求提供的申报材料中无新购货车轴数信息，无法与补贴标准相对应；政策要求新购置新能源车辆需提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但审核未对应至相关部门，无法辨别其真实性；政策中未对国三营运货车、国六营运货车进行性质说明，以及如何确定报废货车为国三营运货车、新购置货车为国六营运货车，按照评价标准扣40%权重分，得2.4分。
（5）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得分9.74分，扣减0.26分。包括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车主满意度、报废并更新老旧营运货车车主满意度和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车主满意度3个四级指标。
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车主满意度。指标分值4分，得分3.74分，扣减0.26分。扣减分主要原因为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共收到77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非常满意56份，占比56/77=72.73%；满意17份，占比17/77=22.08%；一般/不满意4份，占比4/77=5.19%。综合满意度=72.73%*100%+22.08%
*95%+5.19%*0%=93.71%，按照评价标准扣6.47%权重分，得3.74分。
报废并更新老旧营运货车车主满意度。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共收到154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非常满意139份，占比139/154=90.26%；满意13份，占比13/154=8.44%；一般/不满意2份，占比2/154=1.30%。综合满意度=90.26%*100%+8.44%*95%+1.30%*0%=98.28%，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车主满意度。指标分值2分，得分2分。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共补贴31辆，全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到31份有效调查问卷，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其中：非常满意29份，占比29/31=93.55%；满意2份，占比2/31=6.45%。综合满意度= 93.55%*100%+6.45%*95%
=99.68%，按照评价标准得满分。
[bookmark: _Toc204175234]四、政策实施成效
市交通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为2024年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数量为1668辆（总报废国三货车数量）、2024年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数量为869辆（仅核算新购货车数量）、2024年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数量为31辆、提前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的《道路运输证》办理比例100%
、补贴资金支出合规率100%、补贴资金支付及时率100%。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通过将高排放的老旧营运货车置换为低污染的国六排放标准货车和新能源货车，有效减少道路货运行业NOx、VOCs排放，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车辆安全性和驾驶舒适性，拉动中重型国六排放标准货车和新能源货车（不含新能源冷链货车）销售869辆，销售额约2.1亿元。
[bookmark: _Toc204175235]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04175236]（一）政策完善度待提高
通过对市交通局提供的政策实施方案以及对一车一档等相关资料进行抽查，发现政策存在待完善的情况：
1.政策实施过程中市交通局以《青岛市道路运输经营、相关业务业户（车辆）终止经营申请表》为依据确定车辆使用性质，未要求报废车辆提供《道路运输证》，政策仅对营运性质货车报废更新提供补贴，若《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中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无法确定其是否符合相关补贴标准，如：鲁BS7963、鲁BS6602及鲁BM7139等车辆提供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中车辆使用性质均为非营运，但未提供《道路运输证》以证明其实际为营运货车。
2.新购置国六标准货车/新能源货车未要求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政策要求提供的补贴申报资料中无新购货车的车轴数信息，无法直接与补贴标准相对应，如:鲁UW6118、鲁UZ6867、鲁BE7929及鲁UK0825等车辆在申报补贴时，提供的《道路运输证》模糊，无法辨认车辆轴数，将其与补贴标准对应。
3.政策要求新购置新能源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申报补贴时提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但政策未对完税证明的样式进行规定，资料的审核未对应至相关部门，无法确认完税证明的真实性，如：鲁B03256D、鲁B05059
D、鲁B03567D、鲁B03508D等车辆，均为新购置的新能源营运货车，提供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为覆盖部分信息的电子版完税证明，对其中的二维码进行扫描，无车辆信息显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4.政策中未对国三营运货车、国六营运货车进行性质说明，以及如何确定报废货车为国三营运货车、新购置货车为国六营运货车，要求提供的申报资料中无相关信息，无法直接确认货车的排放标准。
[bookmark: _Toc204175237]（二）政策实施规范性待加强
1.补贴审核力度待加强
通过对市交通局提供的一车一档等相关资料进行抽查，发现市交通局在审核补贴申报资料时，存在多处审核不合规情况：
（1）部分车辆《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填写、审核不规范，如：鲁BB3572未填写车辆信息、鲁UT8162未填写道路运输证编号。
（2）部分车辆补贴申报资料缺失，如：鲁B29567D、鲁B29878D、鲁B28818D、鲁B38788D及鲁B03189D均为新购置的新能源货车，未提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3）部分车辆未按照标准发放补贴，审核不合规，抽查发现6份未按照标准发放补贴，涉及补贴资金23.30万元，如：鲁BV7850，重型货车，注册登记日期为2013年8月26日，应发补贴4.5万元，审核发放补贴3.5万元；鲁BA5772
，中型货车，注册登记日期为2012年6月6日，应发补贴1.8万元，审核发放补贴3.5万元；鲁BQ1765，中型货车，注销日期为2023年10月23日，不应予以补贴，审核发放补贴（报废更新）7.3万元。
2.系统录入完善度待提高
根据关于印发《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青交运管〔2024〕4号）中第六条“（二）购买新车   ……车辆所有人购买符合补贴标准的新货车并挂牌后，在区（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办理《道路运输证》，业务办理人员对车辆是否符合补贴标准进行审查，符合标准的，需在山东省道路运政管理服务信息系统中备注‘该车为2024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对象’。” 
本次评价过程中随机抽查了32辆新购货车进行相关检查，其中鲁BE7250、鲁BS1268等17辆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备注，系统录入不完善。
3.补贴信息公示准确性待提高
市交通局公示各批次补贴时，部分车辆补贴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如：第六批次中鲁UD2593、鲁BW0852、鲁BW9807及鲁B27830均为报废更新补贴，信息公示所属企业青岛圣凡物流有限公司，实际所属企业为青岛兴邦物流有限公司；鲁BQ7973信息公示车型为重型，实际车型为中型；鲁BU6298为信息公示的车牌号，实际车牌号为鲁BX6298；第七批次鲁UJ0972、鲁UM9713、鲁UY3633等车辆仅公示报废车辆车牌号，未公示更新车辆车牌号。
4.补贴档案归档规范性待加强
根据关于印发《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青交运管〔2024〕4号）附件3：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材料清单中“编号由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编制，由区（市）名称、年代代码（申请年）和6位数字流水号组成，如市南区（2024）000001。”
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共计9批次，市交通局未按照相关规定对各区（市）的一车一档进行命名整理归档。如：第三批次胶州市的编号为“胶州-000003”；第八批次莱西市的编号为“B32178(报废）鲁B26188(更新）”等。
[bookmark: _Toc204175238][bookmark: _Toc203387089][bookmark: _Toc203387088]（三）补贴信息公示渠道单一
根据关于印发《青岛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青交运管〔2024〕4号）中第六条“（六）信息公示   已确定发放补贴的车辆，由各区（市）工作专班分批次对货车、车辆所有人、补贴金额等信息进行公示，市工作专班通过青岛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青岛交通公众号等渠道汇总公示。”
市交通局在进行信息公示工作时，仅通过青岛市交通运输局官网进行公示，未通过青岛交通公众号等其他渠道同步公示，信息公示方式单一。
[bookmark: _Toc204175239]（四）政策绩效目标待优化
市交通局未对总体目标中“提高我市营运货车中新能源货车占比”设置具体指标值；设置的数量指标“2024年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数量”目标值为301辆，实际完成31辆，产出与目标相差较大，合理性不足；经济效益指标设置为“报废中型货车剩余使用年限满1年(含)不足2年的补贴资金”、“报废符合条件的中重型货车后新购中型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的补贴资金”等，指标为补贴标准定额指标，无法反映经济效益情况。
[bookmark: _Toc204175240]六、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204175241]（一）完善政策内容
建议市交通局对政策进行补充和完善。一是明确报废车辆需提供《道路运输证》的要求，以确保车辆的营运性质能够得到准确核实。二是要求新购置货车在申报补贴时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以便准确获取车辆的车轴数等关键信息，与补贴标准进行有效对应。三是对《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的样式进行规范，并明确其审核责任部门，建立与税务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核实机制，确保完税证明的真实性。四是补充对国三营运货车、国六营运货车的性质说明以及确定报废货车排放标准和新购置货车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明确申报资料中需提供的证明材料，以便准确判断车辆是否符合补贴条件。
[bookmark: _Toc204175242]（二）加强政策实施规范性
加强补贴审核力度。建议市交通局强化补贴审核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谨性。首先，制定详细的审核操作指南，明确每项申请材料的审核要点和标准，确保各区（市）审核人员能够准确把握审核要求。其次，加强对审核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审核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确保审核工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在市级部门的复审环节中，对重点车辆和存在疑问的申请进行重点审查，确保补贴发放的合规性。最后，对于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整改。
强化系统录入管理。建议市交通局加强对系统录入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一方面，对负责系统录入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确保他们熟悉政策要求和系统操作流程，提高录入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建立定期检查和审核机制，对录入信息进行抽查和核对，及时发现并纠正录入错误或遗漏的情况。同时，可以考虑在系统中设置自动提醒功能，当有新购货车办理《道路运输证》时，自动提示业务办理人员进行相关备注，以减少人为疏忽导致的问题。
提高公示信息准确性。建议市交通局提高补贴信息公示的准确性。在公示信息前，应建立严格的信息审核机制，对公示内容进行多轮核对和确认，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加强对公示信息的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和更正错误信息，避免误导公众。此外，可以设立信息公示的反馈渠道，鼓励公众对公示信息进行监督和反馈，对于公众提出的疑问和问题，应及时进行核实和回复，以提高信息公示的公信力。
规范补贴档案归档。建议市交通局加强补贴档案归档工作的规范性。首先，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文件中的归档要求进行学习和培训，确保他们熟悉归档规则和流程。其次，建立档案归档的审核机制，在档案整理完成后进行严格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档案及时进行整改。同时采用信息化手段辅助档案管理，建立电子档案系统，按照统一的编号规则对档案进行分类、存储和检索，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最后，定期对档案归档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档案归档工作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bookmark: _Toc204175243][bookmark: _Toc203387098][bookmark: _Toc203387097]（三）拓展信息公示渠道
建议市交通局拓宽信息公示渠道。除了青岛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外，应充分利用青岛交通公众号、社交媒体平台、行业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补贴信息的公示，提高信息的传播范围和知晓度。同时，根据不同渠道的特点和受众群体，制定相应的公示内容和形式，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例如，在公众号上可以发布更详细的补贴政策解读和申请流程指南，方便用户了解和参与。
[bookmark: _Toc204175244]（四）优化政策绩效目标设定
建议市交通局在制定政策绩效目标时，应综合考虑市场需求、行业发展规划以及政策的预期效果，对绩效目标进行细化设置。对于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数量目标，应结合青岛市的物流发展规划、市场需求预测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计划等因素进行科学测算，确保目标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同时，经济效益指标应多元化，除了补贴资金的投入成本外，还应考虑补贴政策对促进产业升级、拉动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效益，如拉动中重型国六排放标准货车和新能源货车销售等，以全面反映政策的经济效益。
[bookmark: _Toc204175245]（五）加快国三营运货车报废进度
政策实施过程中，青岛市共报废国三营运货车1668辆，占待淘汰总量2513辆的66.37%、占市国三营运货车存量3018辆的55.27%，建议市交通局严格执行政策中“管控结合，加快淘汰”的工作原则，参照其他城市做法，建立“禁行违规+补贴资格”挂钩机制，可由市政府牵头，联合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部门，划定胶州湾核心区、前湾港通道、环湾路等重点区域为“国三柴油货车全天禁行区”，禁行信息通过地图导航平台实时推送，确保政策落地，同步启用电子卡口自动识别，违规即罚，形成有效震慑，以加快青岛市国三营运货车报废进度。

